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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一　政策与旅游法规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一）总则

1.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

法》）第 2 条规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法律地位的香

港特区基本法第 1 条和第 12 条规定是香港特区基本法的根本性条款。香港特

区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不得违背香港特区基本法第 1 条和

第 12 条的规定。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 条和第 12 条规定，香港

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

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2. 中央人民政府及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香港国安法》第 3 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

务负有根本责任。香港特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家

安全的职责。香港特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

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3. 香港特区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香港国安法》第 4 条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特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

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第 5 条规定，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应当坚持法治原则。法律

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

罪处刑。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任何人已经司法程序被

专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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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有罪或者宣告无罪的，不得就同一行为再予审判或者惩罚。

4. 香港特区机构、组织和个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香港国安法》第 6 条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

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在香港特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

当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

的行为和活动。香港特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

者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

（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

1. 职责

（1）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

《香港国安法》第 7 条规定，香港特区应当尽早完成香港特区基本法规定

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完善相关法律。

（2）切实执行维护国家安全法律

《香港国安法》第 8 条规定，香港特区执法、司法机关应当切实执行本法

和香港特区现行法律有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规定，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3）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活动

《香港国安法》第 9 条规定，香港特区应当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和防范恐怖

活动的工作。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区

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第 10 条规定，香港特

区应当通过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等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区

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4）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职责

《香港国安法》第 11 条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区维护国家

安全事务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并就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的情况提

交年度报告。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长官应当就维护国家安全特定事

项及时提交报告。

2. 机构

（1）国家安全委员会

《香港国安法》第 12 条规定，香港特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央人民政

府的监督和问责。第 13 条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

任主席，成员包括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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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 16 条规定的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入境事务处处长、海

关关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

秘书长领导。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 14 条规定，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为：①分析研判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形

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②推进香港特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③协调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

和重大行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区任何其他机

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

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

（2）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香港国安法》第 15 条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安全

事务顾问，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履行职责相

关事务提供意见。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3）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

《香港国安法》第 16 条规定，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设立维护国家安全的部

门，配备执法力量。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由行政长官任命，行政长

官任命前须书面征求本法第 48 条规定的机构的意见。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

门负责人在就职时应当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区，遵守法律，保守秘密。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可以从香

港特区以外聘请合格的专门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执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任

务。第 17 条规定，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责为：①收集分析涉及国家安

全的情报信息；②部署、协调、推进维护国家安全的措施和行动；③调查危害

国家安全犯罪案件；④进行反干预调查和开展国家安全审查；⑤承办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交办的维护国家安全工作；⑥执行本法所需的其他职责。

（4）律政司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

《香港国安法》第 18 条规定，香港特区律政司设立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

件检控部门，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工作和其他相关法律事务。该

部门检控官由律政司长征得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后任命。律政司

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人由行政长官任命，行政长官任命前须书面征

求本法第 48 条规定的机构的意见。律政司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负责人

在就职时应当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区，遵守法律，保守秘密。第 19 条规定，经行政长官批准，香港特区政

府财政司长应当从政府一般收入中拨出专门款项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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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并核准所涉及的人员编制，不受香港特区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限制。财政司

长须每年就该款项的控制和管理向立法会提交报告。

（三）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

《香港国安法》第 48 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

公署。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

责，行使相关权力。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由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

家安全的有关机关联合派出。

1.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职责

《香港国安法》第 49 条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职责为：①

分析研判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

出意见和建议；②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③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④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第 50 条

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

不得侵害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除须

遵守全国性法律外，还应当遵守香港特区法律。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人员依法接受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第 51 条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

公署的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

2.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工作机制

《香港国安法》第 52 条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应当加强与中

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工作联系和工作协同。第 53 条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

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协调机制，监督、指导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工作部门应当与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第

54 条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会同

香港特区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外国和国际组织驻香港特区机构、在香港

特区的外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的管理和服务。

3.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管辖范围

《香港国安法》第 55 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香港特区政府或者驻香

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

安全公署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①案件涉及外国或

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区管辖确有困难的；②出现香港特区政府

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③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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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管辖案件的程序性规定

《香港国安法》第 56 条规定，根据本法第 55 条规定管辖有关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案件时，由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负责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

院指定有关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关法院行使审判权。第

57 条规定，根据本法第 55 条规定管辖案件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

的执行等诉讼程序事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

定。根据本法第 55 条规定管辖案件时，本法第 56 条规定的执法、司法机关依

法行使相关权力，其为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和司法裁判而签发的法律

文书在香港特区具有法律效力。对于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法采取的

措施，有关机构、组织和个人必须遵从。第 58 条规定，根据本法第 55 条规定管

辖案件时，犯罪嫌疑人自被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

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可以依法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

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第 59 条规定，根据本法第 55 条规定管辖案件时，任何

人如果知道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情况，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

5. 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的权利

《香港国安法》第 60 条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依据

本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受香港特区管辖。持有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制发的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人员和车辆等在执行职务时不受香港特区执法人

员检查、搜查和扣押。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及其人员享有香港特区法

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豁免。第 61 条规定，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依据

本法规定履行职责时，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须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对妨

碍有关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并追究责任。

（四）罪行和处罚

1. 分裂国家罪

（1）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分裂国家

《香港国安法》第 20 条规定，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

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之一的，不论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

胁，即属犯罪：①将香港特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分离出去；②非法改变香港特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

地位；③将香港特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任何部分转归外国统治。犯前款

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

参加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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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者管制。

（2）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分裂国家

《香港国安法》第 21 条规定，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

财物资助他人实施本法第 20 条规定的犯罪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 5 年

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 颠覆国家政权罪

（1）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颠覆国家政权

《香港国安法》第 22 条规定，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

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属

犯罪：①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

②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区政权机关；③严重干扰、阻

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④攻击、破坏香港特区政权机关履职场所及其设施，致使其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犯前款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积极参加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

《香港国安法》第 23 条规定，任何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

财物资助他人实施本法第 22 条规定的犯罪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 5 年

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3. 恐怖活动罪

（1）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或者威胁实施恐怖活动

《香港国安法》第 24 条规定，为胁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或者

国际组织或者威吓公众以图实现政治主张，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或者

威胁实施以下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之一的，即属犯罪：

①针对人的严重暴力；②爆炸、纵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

等物质；③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或者其他易燃易爆

设备；④严重干扰、破坏水、电、燃气、交通、通讯、网络等公共服务和管理

的电子控制系统；⑤以其他危险方法严重危害公众健康或者安全。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其他情形，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2）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

《香港国安法》第 25 条规定，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的，即属犯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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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期徒刑或者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他参加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可以并处罚金。本法所指的恐怖活动组织，是指实施或者意图实施本法

第 24 条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或者参与或者协助实施本法第 24 条规定的恐怖

活动罪行的组织。

（3）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恐怖活动实施提供支持、协助、便

利或者准备实施恐怖活动

《香港国安法》第 26 条规定，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恐怖活动

实施提供培训、武器、信息、资金、物资、劳务、运输、技术或者场所等支持、

协助、便利，或者制造、非法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

质以及以其他形式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即属犯罪。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情形，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

的规定定罪处罚。

（4）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

《香港国安法》第 27 条规定，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即属

犯罪。情节严重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其他情形，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第 28 条规定，关

于恐怖活动罪的规定不影响依据香港特区法律对其他形式的恐怖活动犯罪追

究刑事责任并采取冻结财产等措施。

4.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1）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构成

《香港国安法》第 29 条规定，为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

探、收买、非法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请求外国或者境外

机构、组织、人员实施，与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实施，或者直接

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的指使、控制、资助或者其他形

式的支援实施以下行为之一的，均属犯罪：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或

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严重

危害；②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进行严重阻

挠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③对香港特区选举进行操控、破坏并可能造成严重后

果；④对香港特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⑤通过各种非法方式引发香港特区居民对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区政府的

憎恨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犯前款罪，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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